
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
89年7月12日制定公布全文24條
103年11月26日修正公布第15條條文
107年6月13日修正公布全文23條；並
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

91年3月20日行政院、考試院、監察院
會銜訂定發布全文11條
108年8月1日行政院、考試院、監察院
會銜修正發布全文32條



107年修法重點

公職人員

• 與財產申報
法脫鉤

關係人

• 調整範圍

交易行為

• 新增補助

• 原則禁止，
6款例外

配合義務

• 職務異動通
報

• 通知、彙報

• 揭露、公開

• 據實說明、
提供資料



規範
對象

迴避
時點

迴避
方式

法律
效果

迴避制度



財產申報法
規範對象
利益衝突迴避法

規範對象



公職
人員

配偶
家屬

二親
等內
親屬

信託
受託
人

事業
團體

機要
人員

民意
代表
助理



執行職務 利益



利益

合法

不法

利益

財產

非財產



類型 法條內容 實務案例

財產上
利 益

1.動產、不動產
2.現金、存款、外幣、有
價證券

3.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
4.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
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

◎獎金之決定與發放
◎工程、財物、勞務採購
◎都市計畫、土地開發
◎違章建築之緩拆或免拆
◎租金、報酬、車資等之

減免
◎民宿登記證之核發

非財產
上利益

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
在§2Ⅰ所列機關團體之任用、
聘任、聘用、約僱、臨時
人員之進用、勞動派遣、
陞遷、調動、考績及其他
相類似之人事措施

◎技工、工友、雇員、清
潔隊員、測量助理、機
要人員、約聘僱人員、
臨時人員、代課教師、
增置教師、臨時助教、
派遣人員等職務之進用

（聘用、僱用、約僱……）
◎考績（成、評）之評定
◎人事陞遷、調動



自行
迴避

申請
迴避

職權
迴避



書面通知 彙報

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自行迴避通知書

應 迴 避 公 職 人 員

姓 名 出生年月日

服務之機關團體 職 稱

聯 絡 地 址

聯 絡 電 話

應 迴 避 之 事 項 及 理 由

一、應迴避事項：（應依法迴避之具體事件）
二、理由：（法條）
三、說明：（描述應迴避之事件、理由及迴避情形）

受通知之機關團體

通 知 日 期

通知人： （簽名蓋章）



108年度花蓮縣政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案件彙報表

項目

項次

公職人員
姓 名

職 稱
應迴避之事
項 及 理 由

迴避類型

迴避情形
及迴避日
期（如未
迴避請填
具理由）

通知日期

1

2

3

4

總計 件
1.自行迴避： 件
2.申請迴避： 件
3.職權迴避： 件

☆若該年度無迴避案件，則毋庸彙報。



• 職務代理人／指定代理人



補充說明

•簡任非主管人員職務加給

•生日禮金、加班費、休假補助費、未休假加
班費、國內進修費用補助、結婚補助、喪葬
補助、生育補助、健康檢查補助、公教人員
保險現金給付

財產上
利益

•平時考核、年終考績、獎懲、陞遷、調任、
當選模範公務人員

•請假、公差、兼職（課）
非財產
上利益

機關首長對涉及機要人員之財產上或
非財產上利益，是否須自行迴避？



迴避
制度
（§6~§11）

假借職權圖利
之禁止（§12）

請託關說圖利
之禁止（§13）

補助交易行為
之禁止（§14）



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16號解釋



補助及交易行為禁止之例外（§14Ⅰ但）

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辦理、§105（揭露、公開）

依法令經公平競爭以公告辦理（揭露、公開）

基於法定身分、依法令公開、經核定（揭露、公開）

公定價格交易

國家建設、公共政策、公益用途

一定金額以下（每筆≦1萬元，同一年度≦10萬元）



例外允許

•第1款

•第2款

•第3款
中後段

事前揭露

•廠商或
申請人

•採購案
決標前

•補助案
核定前

事後公開

•機關團
體

•決標或
核定起
30日內
上網公
告3年

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
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（表1）

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： 案號：
（無案號者免填）

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：

□公職人員本人（勾選此項者，無需填寫表2）

姓名： 服務機關團體： 職稱：

□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（勾選此項者，請繼續填寫表2）

填表人簽名蓋章：
備註：
填表日期：
此致機關：

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
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（表2）

公職人員：（姓名、服務機關團體、職稱）

關係人：（自然人之姓名，營利事業、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名稱 、統一編號 、
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）

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

□第1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

□第2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：

□第3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：

□第4款

a.關係人係屬下
列何者：

□營利事業
□非營利法人
□非法人團體

b.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：
□公職人員本人
□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

姓名：
□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

親屬稱謂：
姓名：

c.擔任職務名稱：
□負責人
□董事
□獨立董事
□監察人
□經理人
□相類似職務：

□第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： 職稱：

□第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： 職稱：

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
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公開表（交易行為表）

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交易行為

交易機關

交易名稱 案號 （無案號者免填）

交易時間

交易對象

交易金額

交易屬第14條第
1項但書第1款或
第2款

□第1款：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105條辦理之採購
法令依據：（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）

□第2款：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，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、
標售、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

法令依據：（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）

備註：
公開之機關團體： 公開之日期： 年 月 日

☆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；將身分關係揭露表作為附件併同公開。

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
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公開表（補助行為表）

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補助行為

補助機關

補助名稱 案號 （無案號者免填）

補助時間

補助對象

補助金額

補助屬第14條第1
項但書第3款

□第3款：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
法令依據：（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）

□第3款：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
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

補助法令依據：（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）
核定之補助法令主管機關：
補助法令主管機關之核定文號：
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理由：

備註：
公開之機關團體： 公開之日期： 年 月 日

☆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；將身分關係揭露表作為附件併同公開。







補充說明

花蓮縣政府、
文化局

市長

財團法人花蓮縣
文化基金會

董事長

補
助
或
交
易

兼任

局長

執行長

兼任



補充說明

花蓮縣政府
暨所屬機關

農會、漁會 理事或監事

補
助
或
交
易

花蓮縣議會議員

監督

兼任

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或監事



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處罰
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案件處罰鍰額度基準）

違法態樣 舊法 現行法

未自行迴避 100萬元~500萬元 10萬元~200萬元

假借職權圖利
100萬元~500萬元

＋追繳
30萬元~600萬元

請託關說圖利
100萬元~500萬元

＋追繳
30萬元~600萬元

交易行為 交易金額1~3倍
新增「補助」；

依補助或交易金額
區分不同裁罰級距

未據實表明身分關係
或未公開

無
5萬元~50萬元
＋按次處罰

受查詢無正當理由拒
絕或不實說明、提供

無
2萬元~20萬元
＋按次處罰



補充說明

A縣政府

C農會 理事或監事

補
助
或
交
易

A縣議會議員

監督

兼任



報告完畢 謝謝聆聽


